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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：司法院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，掌管公務員之懲

戒，採一級一審制。 

三、司法院之職權 

依據我國憲法之規定，司法院現行職權如下： 
解釋權：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：「司法院解釋憲法，並有統一解釋法

律及命令之權。」 
審理政黨違憲解散及彈劾總統、副總統事項權：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

第四項規定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，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

（註：審理彈劾總統、副總統事項係第7次修憲所增修者）。 
審判權：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，司法院掌理民事、刑事、行政訴訟之

審判。 
懲戒權： 
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，司法院掌理公務員之懲戒。 
另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六項規定：「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

法概算，行政院不得刪減，但得加註意見，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

案，送立法院審議。」 
法律提案權：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一七五號解釋，司法院就其所掌

有關司法機關之組織及司法權行使之事項，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。 

四、法官之保障 

法官地位保障，乃司法獨立之根本。我國憲法對法官（不包括檢察

官）之保障規定如下： 
獨立審判：憲法第八十條規定：「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

立審判，不受任何干涉。」 
終身職：憲法第八十一條規定：「法官為終身職，非受刑事或懲戒處

分或禁治產之宣告，不得免職。非依法律，不得停職、轉任或減

俸。」 

五、釋憲制度 

解釋機關：司法院。司法院大法官，以會議方式，合議審理司法院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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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案件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§2
前段）。 

解釋事項： 
關於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事項。 
關於法律或命令，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。 
關於省自治法、縣自治法、省法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

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§3）。 
不予審查及解釋事項： 
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：中華民國領土，憲法第四條不採列舉方

式，而為「依其固有之疆域」之概括規定，並設領土變更之程序，

以為限制，有其政治上及歷史上之理由。其所稱固有疆域範圍之

界定，為重大之政治問題，不應由行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

解釋（釋328）。 
議會自律事項：立法院審議法律案，須在不牴觸憲法之範圍內，依

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。法律案經立法院移送總統公布者，曾

否踐行其議事應遵循之程序，除明顯牴觸憲法者外，乃其內部事

項，屬於議會依自律原則應自行認定之範圍，並非釋憲機關審查

之對象（釋342）。 
統治行為：行政院院長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提出總辭，係基於尊重國

家元首所為之禮貌性辭職，並非其憲法上之義務。對於行政院院

長非憲法上義務之辭職應如何處理，乃總統之裁量權限，為學理

上所稱統治行為之一種，非本院應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（釋

419）。 
解釋程序： 
聲請解釋主體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§5）： 
中央或地方機關（Ⅰ）。 
人民、法人或政黨（Ⅰ）。 
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（Ⅰ）。 
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（Ⅱ）。 
各級法院：法官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其合理

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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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以求解決。是遇有前述情形，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

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

理由，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。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

二項、第三項之規定，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停止適用（釋

371）。 
 

      

人民聲請釋憲之要件： 
須人民於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。 
須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：聲請人必須用盡「審級救濟途徑」，方可

提起聲請。 
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 

所謂「先決問題」：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，確信系爭法律違憲，

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。 
所謂「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」：係指聲請法

院應於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，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

法規範意涵之說明，並基於以上見解，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

憲法規範之論證，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，始足當之。如僅對

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，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，尚難謂已

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（釋572）。 
所謂「法官於審理案件時」：係指法官於審理刑事案件、行政訴訟

事件、民事事件及非訟事件等而言，因之，所稱「裁定停止訴訟程

序」自亦包括各該事件或案件之訴訟或非訟程序之裁定停止在內。裁

定停止訴訟或非訟程序，乃法官聲請釋憲必須遵循之程序。惟訴訟

或非訟程序裁定停止後，如有急迫之情形，法官即應探究相關法律之

立法目的、權衡當事人之權益及公共利益、斟酌個案相關情狀等情

事，為必要之保全、保護或其他適當之處分。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

及第五七二號解釋，應予補充（釋590）。 
 

 

作者叮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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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方式：聲請解釋憲法，應以聲請書（書面）向司法院為之

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§8）。 
審查： 
司法院接受聲請解釋案件，應先推定大法官三人審查，除不合

本法規定不予解釋者，應敘明理由報會決定外，其應予解釋之案

件，應提會討論。前項解釋案件於推定大法官審查時，得限定提

會時間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§10）。 
前條提會討論之解釋案件，應先由會決定原則，推大法官起草解

釋文，會前印送全體大法官，再提會討論後表決之（司法院大

法官審理案件法§11）。 
決議：大法官解釋憲法，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，

及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，方得通過。但宣告命令牴觸憲法時，以

出席人過半數同意行之。大法官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，應有大法

官現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，及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，方得通過

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§14）。 
公布：大法官決議之解釋文，應附具解釋理由書，連同各大法官對

該解釋之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，一併由司法院公布之，並通

知本案聲請人及其關係人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§17Ⅰ）。 
執行：大法官所為之解釋，得諭知有關機關執行，並得確定執行

之種類及方法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§17Ⅱ）。 
 

      
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委員，其身分保障與法官相同。 
 

 

至於大法官並非終身職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，司

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，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有關法官終身

職待遇之規定。 
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，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，

不分屆次，個別計算，並不得連任。但並為院長、副院長之大法

法學辭典


